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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姑婆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2023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湘办发〔2019〕1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单位认真开展财政

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: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职能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风景名胜区的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制度；

2、参与编制、实施姑婆山风景名胜区的中长期发展规

划，组织编制、实施《姑婆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》及景区

各项详细规划；

3、负责对姑婆山风景名胜区（含黄龙山、水口、姑婆

山景区，以下同）的景区资源、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、利用、

管理，对破坏景区资源、生态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；

4、审查姑婆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或活动，

依法依规报审项目选址方案，对区内项目建设施工现场进行

监督、检查；

5、负责姑婆山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的调查、监测、开

发利用、对外宣传和综合管理，监管其有关国有资产，建设、

维护、管理其有关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；

6、协调管理姑婆山风景名胜区内的旅游秩序，协助配

合有关职能部门抓好景区旅游经营单位和个人的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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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指导利用景区资源从事旅游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搞好规

范经营，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；

7、协调处理姑婆山风景名胜区与有关单位、乡镇及居

民的关系；

8、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设 5 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（财务审计股）、资源管理股、

规划建设股（旅游发展股）、姑婆山景区管理所、黄龙山景

区管理所。
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
2023年末，我单位共有编制 12人，其中行政编制 0人，

事业编制 12人。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5人，离休人员 0人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

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

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

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2023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 74.44万元，

实际支出 74.44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%。人员经费支出

52.4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70%;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1.96 万

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30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

目标而发生的支出。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59.48万元，

实际支出 59.48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%。其中:
乡村振兴驻村工作专项资金，2023 年实际支出 1.92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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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占项目支出的 100%，主要用于补贴驻村工作人员伙食、

交通、通讯等。

景区管护专项资金，2023年实际支出 3.9万元，占项目

支出的 100%，主要用于购置巡护工具设备、车辆燃油、制

作印发宣传广告资料等。

公路养护项目经费，2023年实际支出 24.25万元，占项

目支出的 97%，主要用于修建景区道路、完善基础设施。

总体规划编制专项资金，2023 年实际支出 29.4 万元，

占项目支出的 50%，主要用于支付服务咨询机构编制景区总

体规划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3 年度县乡村振兴办安排我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

1.92 万元，实际支出 1.92万元，占项目支出的 100%，主要

用于补贴驻村工作人员伙食、交通、通讯等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2023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无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支出。
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3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无社会保险

基金预算支出。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1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工作小组。我局成立了江华瑶

族自治县姑婆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景区保护管理和建设工

作领导小组，由局长黄渊富任组长，分管副局长莫茂林任副

组长，相关股室长、工作人员为成员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设在规划建设和资源管理股，徐佳霖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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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计划开展景区保护管理和建设工作。

2、开展法律法规、业务知识学习。组织全局干部职工

集体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国务院《风景名

胜区条例》、《湖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并开展

了交流讨论。另外，我局相关人员还参加了湖南省自然保护

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培训班。

3、加强景区日常管护巡护。根据国务院《风景名胜区

条例》、《湖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、《姑婆山风景名胜区日常

巡护制度》等要求，我局成立了姑婆山风景名胜区安全巡护

领导小组，建立了一支 15 人的姑婆山风景名胜区森林消防

队伍。2023 年，我局开展景区巡护 40 余次，通过开展自然

保护地全面监督、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和森林防灭火等日

常安全巡护工作，我局景区内全年未发生一起违法事件。

4、开展法律法规宣教。我局分别在姑婆山、水口、黄

龙山三个景区醒目位置做了 3 块大型宣传牌，制作了 1000

余份宣传手册，建立与河路口镇、水口镇、湘江乡等乡镇村

和国有林场的协调联络机制。我局工作人员深入景区，对相

关村干部和护林员等重点人员进行景区保护宣传培训，发动

广大群众力量，对景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巡查保护。2023 年，

我局开展森林防灭火、保护候鸟等野生动物等宣教活动 10

余次，发放宣传手册 1000 余册，通过多种形式宣传风景名

胜区保护的重要性及违规违法的相应处罚、法律责任，让景

区保护广泛深入人心。

5、编制《姑婆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。

今年我局向县财政争取总体规划编制经费 60 万元，委托湖

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编制总体规划。《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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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于 2023 年 6 月

13 日通过了县级评审，7 月 26 日通过了永州市市级部门和

专家审查，8 月 31 日呈报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中心审查。到

年底，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中心已委托技术单位对《姑婆山

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进行审核。

6、全力实施林路养护项目。为保护姑婆山景区内生态

环境和自然风景资源，提升群众的出行安全和生活幸福指

数，加强景区的保护管理和建设。我局争取上级专项资金 25

万元，在黄龙山景区内实施了林路大中修项目，维修道路 8

公里，新建道路护坡 2 处。该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顺利完工

并竣工验收。

7、智能化保护景区内生态环境。为持续加强景区巡护

的工作效率和巡查范围，我局购入一台数码相机、长焦镜头

等设备，在日常巡查工作运用专业技术设备，更好地做好景

区内动、植物生态监测工作，形成监测机制，切实保障生态

环境资源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。主要是部分业务处室

对预算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，针对一级

指标，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，以致无法

衡量项目。

二是绩效评价应用有待继续加强。绩效评价通常在项目

完成后进行，绩效评价结果很难改变预算使用效果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细化预算编制，优化预算项目设置。不断完善单

位预算编制管理，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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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利用云平台数据，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，并作为下

年预算安排的依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

准化水平。

（二）强化预算约束，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。通过定

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，及时掌握项目进

度，督促项目施工单位早启动、早实施、早验收，对符合条

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及时支付相关款项，将预算资金管理

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。
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，与

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。拟于 6 月 15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

网站公开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我局于 2016年 4月批准成立，到 2022年未实行独立核

算，挂靠县住建局履行职责。2023年起独立核算。


